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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校发〔2017〕69 号 

          ★ 
 

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南华大学党费审批管理办法》的 

通   知 

 

各二级单位党委（党总支部），校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南华大学党费审批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党委会研究批准，

现予以公布实施。 

 
 

 

 

          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 

2017 年 11 月 6 日 

 

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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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大学党费审批管理办法 

 

为加强学校党费管理，规范党费使用审批程序，优化办事流

程，根据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（中组

发〔2008〕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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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万元以下的费用开支，由组织部部长审批；2 万元以上（含

2 万元）的费用开支由组织部部长审批后，再由分管组织工作校

领导会签；3 万元以上（含 3 万元）的费用开支由组织部部长审

批、分管组织工作校领导会签后，再报学校党委书记审批。 

2.学校下拨至二级单位党委（党总支部）党费审批权限 

1 万元以下的费用开支，由二级单位党委（党总支部）书记

审批；1 万元以上（含 1 万元）的费用开支由二级单位党委（党

总支部）书记审批,组织部部长加签；2 万元以上（含 2 万元）的

费用开支由二级单位党委（党总支部）书记审批,组织部部长加签

后，再由分管组织工作校领导会签；3 万元以上（含 3 万元）的

费用开支由二级单位党委（党总支部）书记审批、组织部部长加

签、分管组织工作校领导会签后，再报学校党委书记审批。 

3.从严控制现金结算行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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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）→二级单位党委（党总支部）书记→组织部部长→分管组织工


